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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試 卷 有 選 擇 題 8 0 題，每 題 1 . 2 5 分，皆 為 單 選 選 擇 題，測 試 時 間 為 1 0 0 分 鐘，請 在 答 案 卡 上 作 答 ，

答 錯 不 倒 扣 ； 未 作 答 者 ， 不 予 計 分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准 考 證 號 碼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 ：  

選 擇 題 ：  

1 .  ( 3 )  施 工 測 量 時 ， 用 以 定 水 平 面 最 方 便 又 準 確 之 儀 器 為平 板 儀直 角 稜 鏡雷 射 水 平 儀精 密

水 準 儀 。  

2 .  ( 1 )  用 非 自 動 水 準 儀 作 水 準 測 量 、 讀 標 尺 數 時 ， 必 須 先 使腳 架 穩 固記 簿 者 準 備氣 泡 水 平

前 視 後 視 距 離 相 等 。  

3 .  ( 3 )  組 成 測 量 儀 器 之 望 遠 鏡 的 各 部 分 ， 不 包 含目 鏡物 鏡游 標十 字 絲 。  

4 .  ( 4 )  地 球 參 考 橢 球 體 之 長 軸 半 徑 為 a ， 短 軸 半 徑 為 b ， 則 扁 率 為    。  

5 .  ( 4 )  物 鏡 表 面 佈 滿 塵 土 ，令：甲 =「 將 鏡 頭 紙 撕 成 兩 半，並 將 起 毛 邊 對 齊 捲 起 成 管 狀， 用 起 毛 端 沾

蒸 餾 水 輕 拭 」 ； 乙 = 「 用 軟 毛 刷 子 輕 刷 」 ； 丙 = 「 用 軟 橡 膠 氣 球 吹 子 吹 」 。 則 清 理 的 順 序 為

乙 甲丙 甲 乙丙 乙丙 乙 甲 。  

6 .  ( 3 )  經 緯 儀 架 於 A ， B 連 線 之 間 ， 照 準 A 標 尺 讀 得 間 距 為 0 . 6 5 6 m ， 照 準 B 標 尺 讀 得 間 距 為 0 . 4 1

1 m ， 若 視 線 水 平 ， 儀 器 乘 常 數 K = 1 0 0 ， 加 常 數 C = 3 0 ㎝ ， 則 A B 之 平 距 為 1 0 6 . 7 1 0 7 . 0

1 0 7 . 3 1 0 7 . 6  公 尺 。  

7 .  ( 2 )  埋 設 標 石 與 原 測 定 設 樁 位 置 應 在 同 一 垂 直 線 上 ， 如 有 誤 差 不 得 逾 多 少 ㎜ ？ 1 0 ㎜ 5 ㎜ 8

㎜ 1 5 ㎜ 。  

8 .  ( 2 )  精 密 量 距 時 ， 測 尺 端 連 彈 簧 秤 之 作 用 ， 可 以 保 持 該 測 尺 與 檢 定 長 度 時 之溫 度張 力傾 斜

偏 倚  相 等 。  

9 .  ( 3 )  經 緯 儀 天 頂 距 正 鏡 讀 數 為 9 5 ° ， 若 儀 器 無 誤 差 ， 則 天 頂 距 倒 鏡 讀 數 應 為 5 ° 2 5 5 ° 2 6 5 ° 2

7 5 ° 。  

1 0 .  ( 4 )  在 工 廠 、 工 地 、 道 路 測 量 時 ， 下 列 何 種 動 作 為 宜 ？戴 安 全 帽穿 膠 鞋穿 安 全 背 心視 狀

況 選 擇 穿 或 戴 安 全 帽 、 膠 鞋 、 安 全 背 心 。  

1 1 .  ( 3 )  雇 主 給 付 勞 工 工 資 應 以基 本 工 資 為 給 付 金 額雙 方 議 定 金 額 給 付 ， 且 可 低 於 基 本 工 資雙

方 議 定 金 額 給 付 ， 但 不 得 低 於 基 本 工 資經 勞 工 同 意 之 任 何 金 額 給 付 。  

1 2 .  ( 1 )  測 量 作 業 中 需 要 造 標 者 為 何 種 測 量 ？三 角 測 量地 形 測 量等 高 線 測 量水 準 測 量 。  

1 3 .  ( 3 )  採 用 定 樁 法 檢 查 與 校 正 水 準 儀 之 目 的 在 使水 準 軸 與 直 立 軸 垂 直視 準 軸 與 水 平 軸 垂 直視

準 軸 與 水 準 軸 平 行視 準 軸 與 水 準 軸 垂 直 。  

1 4 .  ( 3 )  觀 測 ∠ C B A 時 ， 正 鏡 應 先 照 準 之 方 向 為ABC北 方 。  

1 5 .  ( 3 )  高 精 度 之 直 接 距 離 測 量 ， 使 用尼 龍 卷 尺測 繩銦 鋼 尺竹 尺 。  

1 6 .  ( 3 )  地 球 橢 球 長 軸 與 短 軸 之 差 約 為 地 球 半 徑 的 1 / 1 0 0 1 / 2 0 0 1 / 3 0 0 1 / 4 0 0 。  

1 7 .  ( 3 )  在 1 / 5 0 0 比 例 尺 地 圖 上 之 兩 點 長 度 為 1 0 公 分 ， 則 相 應 實 地 距 離 為 2 0 公 尺 3 0 公 尺 5 0

公 尺 1 0 0 公 尺 。  

1 8 .  ( 3 )  組 合 許 多 位 置 接 近 的 點 、 線 或 面 特 徵 物 ， 使 其 成 為 單 一 特 徵 物 的 縮 編 程 序 稱 為併 消增 顯

合 併移 位 。  

1 9 .  ( 4 )  下 列 量 距 方 法 中 ， 何 者 精 度 最 高 ？視 距 測 量視 角 測 量布 卷 尺 量 距電 子 測 距 法 。  

2 0 .  ( 1 )  設 直 線 A B 之 磁 方 向 角 讀 數 為 N 3 0 ° E ， 當 時 之 磁 偏 角 是 2 ° W ， 若 數 年 後 該 地 區 之 磁 偏 角 是 1 °

E ， 則 直 線 A B 之 磁 方 向 角 讀 數 為N 2 7 ° EN 2 9 ° EN 3 1 ° EN 3 3 ° E 。  

2 1 .  ( 4 )  水 準 測 量 時 豎 立 標 尺 之 點，兼 有 前 視 及 後 視 讀 數 者，稱 為後 視 點前 視 點間 視 點轉 點 。

2 2 .  ( 1 )  三 角 測 量 及 精 密 導 線 測 量 所 區 分 之 等 級 ， 其 主 要 依 據 為 何 ？精 度用 途測 殘 方 法重 要

性 。  

2 3 .  ( 3 )  在 平 坦 地 量 距 時 ， 卷 尺 未 能 平 貼 於 地 面 或 未 保 持 水 平 ， 對 量 距 總 長 所 產 生 之 總 誤 差 為相 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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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 差偶 然 誤 差系 統 誤 差自 然 誤 差 。  

2 4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經 緯 儀 之 主 要 用 途 ？測 水 平 角 及 垂 直 角 ( 縱 角 )定 直 線必 要 時 可 代 替 水 準

儀 進 行 水 準 測 量藉 視 距 絲 行 視 距 測 量 。  

2 5 .  ( 4 )  印 刷 地 圖 所 使 用 的 色 料 三 原 色 為橙 、 黃 、 青橙 、 綠 、 紫黃 、 綠 、 紅青 、 洋 紅 、 黃 。

2 6 .  ( 2 )  在 等 傾 斜 地 面 直 接 量 得 兩 點 間 之 斜 距 為 1 0 0 m，已 知 兩 點 間 之 高 程 差 為 2 . 0 0 m，則 此 兩 點 間 之

平 距 為 9 9 . 9 9 m 9 9 . 9 8 m 9 9 . 9 6 m 9 9 . 9 5 m 。  

2 7 .  ( 2 )  直 接 水 準 測 量 時 ， A 點 水 準 尺 之 讀 數 為 1 . 2 5 9 m ， B 點 水 準 尺 之 讀 數 為 1 . 1 1 3 m ， 已 知 B 點 之

高 程 為 4 8 . 2 4 5 m ， 則 A 點 之 高 程 為 4 5 . 8 7 3 m 4 8 . 0 9 9 m 4 8 . 3 9 1 m 5 0 . 6 1 7 m 。  

2 8 .  ( 2 )  勞 工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之 滿 十 二 歲 子 女 死 亡 ， 應 給 與 幾 個 月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之 喪 葬 津 貼 ？ 3 個

月 2 個 半 月 2 個 月 1 個 半 月 。  

2 9 .  ( 3 )  普 通 經 緯 儀 之 水 平 度 盤 裝 有 二 個 游 標 ， 二 游 標 之 零 線 （ 指 標 線 ） 相 距 為 4 5 度 9 0 度 1 8 0

度 2 7 0 度 。  

3 0 .  ( 2 )  使 用 3 0 公 尺 長 之 普 通 卷 尺 量 得 距 離 為 1 1 9 . 9 2 公 尺， 但 該 卷 尺 與 標 準 尺 比 較 時， 卷 尺 上 2 9 . 9

8 公 尺 分 劃 處 相 當 於 標 準 尺 3 0 公 尺 ， 則 此 段 正 確 距 離 為 1 2 0 . 0 8 公 尺 1 2 0 . 0 0 公 尺 1 1 9 .

8 4 公 尺 1 1 9 . 7 6 公 尺 。  

3 1 .  ( 2 )  以 電 子 測 距 儀 量 距 時 ， 下 列 何 種 誤 差 影 響 量 會 隨 量 測 距 離 增 加 ？儀 器 站 對 心 誤 差尺 度 誤

差稜 鏡 加 常 數 誤 差稜 鏡 站 對 心 誤 差 。  

3 2 .  ( 3 )  凡 水 準 尺 所 立 之 點 ， 其 目 的 僅 為 測 得 該 點 之 高 程 者 稱 為轉 點水 準 點中 間 點高 程 點 。

3 3 .  ( 2 )  使 用 經 緯 儀 釘 定 直 線 之 中 間 節 點 時 ， 通 常 採 用一 次 縱 轉 法二 次 縱 轉 法二 次 複 測 法多

次 複 測 法 。  

3 4 .  ( 3 )  已 知 實 地 距 離 為 8 公 里 ， 在 5 萬 分 一 之 地 圖 上 距 離 為 多 少 ？ 8 ㎝ 1 0 ㎝ 1 6 ㎝ 4 0 ㎝ 。

3 5 .  ( 4 )  水 準 閉 合 差 限 制 值 計 算 式 為 ± C ， 式 中 K 的 單 位 為公 厘公 分公 尺公 里 。  

3 6 .  ( 1 )  澎 湖 、 金 門 地 區 目 前 所 採 用 的 橫 麥 卡 托 地 圖 投 影 ， 中 央 經 線 位 於 何 處 ？東 經 1 1 9 度東 經

1 2 0 度東 經 1 2 1 度東 經 1 2 3 度 。  

3 7 .  ( 3 )  下 列 角 度 記 簿 何 者 正 確 ？ 1 3 5 ° 5 ' 5 " 1 3 5 ° 5 ' 0 5 " 1 3 5 ° 0 5 ' 0 5 " 1 3 5 ° 0 5 ' 5 " 。  

3 8 .  ( 1 )  當 作 業 區 域 附 近 並 無 診 所 、 醫 院 、 醫 生 等 ， 可 以 在 合 理 時 間 內 急 送 受 傷 之 員 工 時 ， 做 為 負 責

人 ， 下 列 何 者 為 最 基 本 之 急 救 必 備 ？  

必 須 有 一 位 具 有 急 救 訓 練 合 格 執 照 人 員 在 工 作 區 域  

必 須 有 一 位 急 診 醫 療 專 家 在 工 作 區 域  

必 須 有 一 位 執 業 護 士 在 工 作 區 域  

必 須 有 一 組 醫 務 輔 助 人 員 在 工 作 區 域 。  

3 9 . 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以 電 子 測 距 儀 觀 測 距 離 時 之 人 為 誤 差 ？儀 器 站 對 心 誤 差儀 器 站 定 平 誤 差

瞄 準 ( 照 準 ) 誤 差幾 何 誤 差 。  

4 0 .  ( 3 )  方 格 北 與 真 北 之 夾 角 稱 為磁 偏 角偏 角製 圖 角半 徑 角 。  

4 1 .  ( 3 )  在 A 點 整 置 經 緯 儀 觀 測 水 平 角 ， 依 次 照 準 B 、 C 、 D 點 ， 其 度 盤 讀 數 分 別 為 0 ° 0 ' 1 0 " 、 1 5 ° 2 1 '

0 3 " 、 5 1 ° 1 7 ' 2 0 " ， 則 ∠ B A D 之 水 平 角 為 1 5 ° 2 0 ' 5 3 " 3 5 ° 5 6 ' 1 7 " 5 1 ° 1 7 ' 1 0 " 6 6 ° 3 8 ' 2 3 " 。

4 2 .  ( 2 )  水 準 管 每 一 個 分 劃 的 長 度 通 常 為 1 ㎜ 2 ㎜ 5 ㎜ 1 0 ㎜ 。  

4 3 .  ( 3 )  視 距 測 量 之 視 距 乘 常 數 一 般 為 0 5 0 1 0 0 2 0 0 。  

4 4 .  ( 1 )  一 測 線 之 天 頂 距 以 正 鏡 觀 測 時 ， 垂 直 度 盤 讀 數 為 8 8 ° 3 4 ' 4 0 " ， 復 以 倒 鏡 觀 測 ， 讀 數 為 2 7 1 ° 2 7 '

4 0 " ， 則 其 指 標 差 為 1 ' 1 0 " 1 ' 4 0 " 2 ' 2 0 " 3 ' 2 0 " 。  

4 5 .  ( 3 )  下 列 有 關 測 量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為 錯 誤 ？直 角 相 當 於 1 0 0 g ( G r a d ) 1 0 0 m × 1 0 0 m 之 面 積 為 一 公

頃方 位 角 ψ = 3 0 ° ， 則 方 位 角 ψ = 1 5 0 °使 用 五 角 稜 鏡 可 定 直 角 。  

4 6 .  ( 1 )  距 離 測 量 之 精 度 ， 用 電 子 測 距 儀 較 尼 龍 卷 尺 為高低相 等或 高 或 低 。  

4 7 .  ( 1 )  水 準 測 量 閉 合 差 之 改 正 數 與 下 列 何 者 成 正 比 例 ？距 離距 離 之 平 方距 離 之 平 方 根距 離

之 倒 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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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8 .  ( 1 )  規 定 量 距 之 精 度 為 1 / 2 0 0 0 ， 則 測 量 1 0 0 公 尺 長 之 標 準 誤 差 不 得 超 過 5 公 分 1 0 公 分 1 5

公 分 2 0 公 分 。  

4 9 .  ( 2 )  若 普 通 水 準 測 量 之 誤 差 界 限 為 ，則 水 準 路 線 長 度 為 4 , 0 0 0 m 時 閉 合 差 之 絕 對 值 不 可 超

過 2 0 ㎜ 4 0 ㎜ 8 0 ㎜ 1 6 0 ㎜ 。  

5 0 .  ( 3 )  經 緯 儀 觀 測 垂 直 角 時 ， 須 使 望 遠 鏡 十 字 絲 之上 橫 絲下 橫 絲中 橫 絲縱 絲  與 目 標 相 切

合 。  

5 1 .  ( 2 )  經 緯 儀 使 用 完 畢 ， 在 裝 箱 之 前 ， 先 將 腳 螺 旋 轉 至 何 種 位 置 ？完 全 升 高居 中完 全 降 低

隨 意 。  

5 2 .  ( 3 )  用 經 緯 儀 正 鏡 觀 測 某 點 天 頂 距 讀 數 為 8 8 ° 3 4 ' 4 0 " ， 倒 鏡 讀 數 為 2 7 1 ° 2 7 ' 4 0 " ， 則 其 垂 直 角 為

仰 角 1 ° 3 3 ' 3 0 "俯 角 1 ° 3 3 ' 3 0 "仰 角 1 ° 2 6 ' 3 0 "俯 角 1 ° 2 6 ' 3 0 " 。  

5 3 .  ( 2 )  地 形 圖 測 量 之 程 序 為 何 ？圖 根 測 量 ， 三 角 測 量 ， 細 部 測 量 ， 清 繪三 角 測 量 ， 圖 根 測 量 ，

細 部 測 量，清 繪細 部 測 量，三 角 測 量，圖 根 測 量，清 繪細 部 測 量，圖 根 測 量，三 角 測 量 ，

清 繪 。  

5 4 .  ( 2 )  不 定 期 之 團 體 協 約 ， 於 訂 立半 年 後一 年 後二 年 後三 年 後  ， 當 事 人 之 一 方 得 於 通 知

對 方 後 ， 隨 時 終 止 。  

5 5 .  ( 3 )  保 養 儀 器 之 原 則 為送 交 儀 器 廠 商 保 養使 用 人 自 行 保 養使 用 人 施 行 初 級 保 養 ， 視 需 要 送

交 儀 器 廠 商 施 行 高 級 保 養不 必 保 養 。  

5 6 .  ( 2 )  橫 距 桿 長 通 常 為 5 0 公 分 2 公 尺 5 公 尺 1 0 公 尺 。  

5 7 .  ( 3 )  水 準 測 量 之 誤 差 界 限 與 下 列 何 者 成 正 比 ？水 準 路 線 總 長水 準 路 線 總 長 之 平 方水 準 路 線

總 長 之 平 方 根水 準 路 線 總 長 之 倒 數 。  

5 8 .  ( 4 )  一 縱 角 度 盤 是 天 頂 距 式 之 經 緯 儀，如 正 鏡 讀 得 天 頂 距 為 8 9 ° 1 0 ' 2 0 "，設 垂 直 度 盤 無 誤 差，則 倒

鏡 觀 天 頂 距 讀 數 為 0 ° 4 9 ' 4 0 " 9 0 ° 4 9 ' 4 0 " 1 8 9 ° 4 9 ' 4 0 " 2 7 0 ° 4 9 ' 4 0 " 。  

5 9 .  ( 1 )  各 類 測 量 儀 器 使 用 前 ， 甲 = 「 熟 讀 說 明 書 」 ， 乙 = 「 瞭 解 組 件 構 造 與 功 能 」 ， 丙 = 「 精 研 操 作

步 驟 與 要 領 」 ， 上 列 何 種 為 必 須 動 作 ？甲 乙 丙甲 乙乙 丙甲 丙 。  

6 0 .  ( 3 )  在 煉 鋼 廠 高 溫 鍋 爐 附 近 測 量 ， 宜 使 用 下 列 何 種 儀 器 ？電 子 水 準 儀 及 電 子 經 緯 儀電 子 水 準

儀 及 光 學 經 緯 儀光 學 水 準 儀 及 光 學 經 緯 儀光 學 水 準 儀 及 電 子 經 緯 儀 。  

6 1 .  ( 2 )  有 關 調 整 微 傾 水 準 儀 之 水 準 器 的 敘 述 ， 下 列 何 者 正 確 ？先 調 整 傾 斜 螺 旋 使 管 狀 水 準 器 水

平 ， 再 調 整 腳 螺 旋 使 圓 盒 水 準 器 水 平先 調 整 腳 螺 旋 使 圓 盒 水 準 器 水 平 ， 再 調 整 傾 斜 螺 旋 使

管 狀 水 準 器 水 平先 調 整 腳 螺 旋 使 管 狀 水 準 器 水 平 ， 再 調 整 傾 斜 螺 旋 使 圓 盒 水 準 器 水 平先

調 整 傾 斜 螺 旋 使 圓 盒 水 準 器 水 平 ， 再 調 整 腳 螺 旋 使 管 狀 水 準 器 水 平 。  

6 2 .  ( 3 )  後 尺 手 讀 數 為 2 5 公 尺 ， 前 尺 手 讀 數 為 0 . 4 5 6 公 尺 ， 則 此 段 距 離 長 為 2 5 . 4 5 6 公 尺 2 4 . 4 5 6

公 尺 2 4 . 5 4 4 公 尺 2 5 . 5 4 4 公 尺 。  

6 3 .  ( 1 )  測 量 儀 器 儲 存 ， 首 應 考 量 何 種 動 作 ？防 潮防 風防 震防 曬 。  

6 4 .  ( 1 )  在 直 接 水 準 測 量 中 ， 下 列 那 一 項 為 天 然 誤 差 ？地 球 弧 面 差水 準 尺 為 非 標 準 水 準 尺視 準

軸 不 平 行 於 水 準 軸記 錄 及 計 算 之 錯 誤 。  

6 5 .  ( 1 )  水 準 測 量 高 程 差 等 於後 視 減 前 視後 視 加 前 視後 視 與 前 視 之 平 均 值後 視 乘 前 視 。  

6 6 .  ( 2 )  地 圖 上 註 記 " 文 " 記 號 處 表 示法 院學 校銀 行工 廠 。  

6 7 .  ( 3 )  測 繪 1 / 5 0 0 地 形 圖 ， 兩 點 間 距 離 實 地 為 7 0 公 尺 ， 在 圖 上 長 度 應 為 7 公 分 1 0 公 分 1 4 公

分 2 0 公 分 。  

6 8 .  ( 4 )  一 測 線 之 方 向 角 為 S 3 0 ° W ， 則 相 當 於 方 位 角 6 0 ° 7 0 ° 1 5 0 ° 2 1 0 ° 。  

6 9 .  ( 2 )  水 準 測 量 時 ， 所 生 地 球 弧 面 差 之 數 值 與 地 球 半 徑成 正 比成 反 比平 方 成 正 比平 方 成 反

比 。  

7 0 .  ( 3 )  經 緯 儀 四 軸 分 別 為 直 立 軸 V 、 水 平 軸 H 、 水 準 軸 L 和 視 準 軸 Z ， 施 行 校 正 時 ， 應 先 使H ⊥ V

Z ⊥ LL ⊥ VZ / / H 。  

7 1 .  ( 1 )  經 緯 儀 採 正 倒 鏡 觀 測 ， 其 目 的 在 消 除儀 器 誤 差人 為 誤 差自 然 誤 差錯 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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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2 .  ( 1 )  工 業 安 全 顏 色 中 ， 表 示 消 防 設 備 與 器 具 的 顏 色 為紅 色綠 色藍 色橙 色 。  

7 3 .  ( 4 )  在 A 點 測 得 A B 之 磁 方 位 角 等 於 4 0 ° 3 0 ' 2 0 " ， 在 C 點 測 得 C B 之 磁 方 位 角 等 於 2 9 0 ° 1 0 ' 4 0 " ，

則 ∠ A B C = 1 1 0 ° 1 9 ' 4 0 " 6 9 ° 4 0 ' 2 0 " 1 0 9 ° 3 9 ' 4 0 " 2 4 9 ° 4 0 ' 2 0 " 。  

7 4 .  ( 3 )  電 子 測 距 之 標 準 誤 差，常 以 ( a + b‧p p m ) 形 式 表 示 之，而 p p m 係 表 示 所 量 距 離 之 多 少 ？一 萬

分 之 一十 萬 分 之 一一 百 萬 分 之 一一 千 萬 分 之 一 。  

7 5 .  ( 3 )  渡 河 水 準 測 量 觀 測 結 果 如 下：儀 器 在 A 點 旁，A 點 標 尺 讀 數 0 . 4 8 2 m，B 點 標 尺 讀 數 1 . 2 8 6 m ；

儀 器 在 B 點 旁 ， A 點 標 尺 讀 數 0 . 8 3 5 m ， B 點 標 尺 讀 數 1 . 4 3 3 m ， 則 A 、 B 兩 點 之 高 程 差 絕 對

值 為 0 . 7 0 6 m 0 . 6 3 6 m 0 . 7 0 1 m 0 . 6 7 5 m 。  

7 6 .  ( 3 )  平 均 海 水 面 為水 平 面垂 直 面水 準 面圓 形 面 。  

7 7 .  ( 4 )  地 圖 上 量 得 方 向 角 為 S 2 ° W ， 若 此 處 製 圖 角 為 4 ° W ， 則 真 方 向 角 為 S 6 ° WN 2 ° W S 6 ° E S

2 ° E 。  

7 8 .  ( 4 )  目 前 台 灣 地 區 使 用 T M 二 度 分 帶 坐 標 系 統 ， 下 列 何 者 不 符 合 此 坐 標 系 統 之 定 義 ？原 點 為 中

央 經 線 與 赤 道 交 點中 央 經 線 尺 度 比 率 為 0 . 9 9 9 9東 經 1 2 1 ° 為 中 央 經 線原 點 之 X 坐 標 為 5

0 0 , 0 0 0 公 尺 。  

7 9 .  ( 2 )  台 灣 地 區 現 行 高 程 系 統 採 用 的 基 準 是 下 列 何 項 ？T W V D 2 0 0 0T W V D 2 0 0 1T W V D 2 0 0 2

T W V D 2 0 0 3 。  

8 0 .  ( 2 )  測 量 點 位 之 縱 坐 標 的 計 算 公 式 為 下 列 何 式 ？  

   

  。  

 


